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舉辦準則第九條修正總說明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舉辦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係於九十年十月

二十九日訂定發布，歷經五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零七年七月三日

修正發布。為期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以下簡稱全大運）朝向精緻化、

競技化及國際化發展，並因應時代變遷，弘揚學生運動品德精神，兼顧

國際競技接軌與大專校院體育運動推廣需要，爰修正本準則第九條，重

點如下：為使全大運擴大辦理基礎、培育全大運優秀選手、接軌世界大

學運動會(以下簡稱世大運)舉辦種類、厚植我國國際競爭力及支持我國

自行研發之運動，爰增列軟式網球、角力、輕艇、划船、自由車及木球

為必辦種類；為減輕承辦之大專校院負擔，刪除示範種類；為利達成與

奧林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奧運)、亞洲運動會(以下簡稱亞運)及世大運

銜接之目標相符，將現行條文所定「各競賽種類之競賽科目及項目，以

最近一屆已辦或將辦之奧運、亞運及世大運競賽科目及項目為限」之「為

限」修正為「為原則」；另考量參賽人數現況及競賽種類增加，調整參賽

選手人數以一萬人為原則。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舉辦準則第九條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九條  全大運舉辦之

競賽種類如下： 

一、必辦種類：田徑、

游泳、體操、桌

球、羽球、網球、

跆拳道、柔道、擊

劍、射箭、舉重、

射擊、拳擊、空手

道、軟式網球、角

力、輕艇、划船、

自由車及木球共

計二十種。 

二、選辦種類： 

（一）執委會得選擇最

近一屆已辦或將

辦之奧林匹克運

動會（以下簡稱奧

運）、亞洲運動會

（以下簡稱亞運）

及世界大學運動

會（以下簡稱世大

運）之競賽必辦種

類一種，經組委會

審查通過，報本部

核定後舉辦。 

（二）組委會得配合世

大運舉辦種類擇

若干種，報本部核

定後舉辦。 

各競賽種類之競

賽科目及項目，以最近

一屆已辦或將辦之奧

運、亞運及世大運競賽

科目及項目為原則；其

科目或項目之變更，以

奧運、亞運及世大運或

國家重點項目有變更

者為原則。 

    各類競賽參

賽隊（人）數限制及成

第九條  全大運舉辦之

競賽種類如下： 

一、必辦種類：田徑、

游泳、體操、桌

球、羽球、網球、

跆拳道、柔道、擊

劍、射箭、舉重、

射擊、拳擊及空手

道共計十四種。 

二、選辦種類： 

（一）執委會得選擇最

近一屆已辦或將

辦之奧林匹克運

動會（以下簡稱奧

運）、亞洲運動會

（以下簡稱亞運）

及世界大學運動

會（以下簡稱世大

運）之競賽必辦種

類一種，經組委會

審查通過，報本部

核定後舉辦。 

（二）組委會得配合世

大運舉辦種類擇

若干種，報本部核

定後舉辦。 

三、示範種類：組委會

得選擇具本土化

或國際發展性之

競賽種類一種舉

辦。 

各競賽種類之競

賽科目及項目，除前項

第三款示範種類外，以

最近一屆已辦或將辦

之奧運、亞運及世大運

競 賽 科 目 及 項 目 為

限；其科目或項目之變

更，以奧運、亞運及世

大運或國家重點項目

一、 第一項： 

（一）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以下簡稱全大運）以

提高賽會精彩度、競賽

規模精緻化，並重視運

動競賽與教育理念，兼

顧國際化與國家體育

發展，與奧林匹克運動

會（以下簡稱奧運）、

亞洲運動會（以下簡稱

亞運）、世界大學運動

會(以下簡稱世大運)

及全國運動會連結接

軌等作為改革方針；全

大運必辦競賽種類參

採 納 入 奧 運 比 賽 種

類，與國際賽事接軌並

可全方位發展競技運

動，惟全大運需考量競

賽種類在大專校院之

普及程度，且舉辦種類

之增加，將直接影響承

辦學校在經費、人力及

物力承載規模等，採分

階段漸進納入全大運。

（二） 全 大 運 定 位 係 以 奧

運、亞運及世大運為目

標；軟式網球、角力、

輕艇、划船、自由車及

木球現為全中運必辦

種類，為銜接全中運優

秀選手，以利國家培育

人才銜續，並配合國家

體育政策及各大專校

院體育推廣等多方面

發展，為我國厚植體育

運動人口；木球為國人

自行發明之運動，於一

九九 0年由現任國際木

球總會會長翁明輝先



績基準，於競賽規程中

定之，並由本部或大專

體總辦理參賽資格審

定或選拔，會內賽參賽

選手人數以一萬人為

原則。 

前項競賽規程及

各運動技術手冊，由執

委會擬訂，經組委會之

運動競賽小組審查並

報本部核定後，於比賽

前一年之十一月三十

日前公告。 

有變更者為限。 

各類競賽參賽隊

（人）數限制及成績基

準，於競賽規程中定

之，並由本部或大專體

總辦理參賽資格審定

或選拔，會內賽參賽選

手人數以八千人為原

則。 

前項競賽規程及

各運動技術手冊，由執

委會擬訂，經組委會之

運動競賽小組審查並

報本部核定後，於比賽

前一年之十一月三十

日前公告。 

生所創發，目前國際木

球總會共有五十個正

式會員國，分佈於四大

洲，除有國際木球總

會，尚有亞洲木球協

會、歐洲木球聯盟、非

洲木球聯盟等國際木

球組織。國際性木球正

式盃賽，計有每二年舉

辦一次之世界盃木球

賽、世界盃沙灘木球

賽、亞洲盃木球賽、國

際木總大學盃木球錦

標賽、亞洲木總大學盃

錦標賽，以及每年十個

國家分別舉辦之國際

木球公開賽。亞洲奧林

匹克理事會（以下簡稱

亞奧會）主辦之亞洲沙

灘運動會也將木球列

為正式競賽種類，自二

00 八年起已連續五屆

為亞洲沙灘運動會正

式競賽種類。木球運動

更早於一九九九年獲

亞奧會承認為亞奧會

競賽種類，亞運主辦國

得選木球為正式競賽

種類，亦為九十七年至

一百零八年之十一年

全大運示範種類，依據

國際綜合性賽會慣例

(如奧運跆拳道)，示範

種 類 經 過 幾 屆 辦 理

後，即成為必辦種類，

此外木球運動於大專

校院發展相當普及，目

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設有木球委

員會，負責推動各大專

校院木球活動，國內每

年合計有上百場大大

小 小 木 球 比 賽 或 活

動，此外各級學校由小



學、國中、高中、大專

校院也皆有學校開設

木球課程、木球社團、

木球校隊推動學校的

木球發展；為擴大培育

基礎，增加我國國際競

爭力，爰於第一款增列

軟式網球、角力、輕

艇、划船、自由車及木

球為必辦種類，必辦種

類由現行十四種增加

為二十種。 

（三） 競賽辦理種類已增加

六種，依據國際綜合性

賽會慣例，示範種類經

過幾屆辦理後，即成為

必辦種類，且為避免增

加承辦之大專校院賽

事辦理之負擔，爰將現

行第三款示範種類之

規定予以刪除。 

二、 配合現行第一項第三款示

範種類相關規定已刪除，

爰將第二項示範種類文字

刪除；為利達成與奧運、

亞運及世大運銜接之目標

相符，將現行本項所定「各

競賽種類之競賽科目及項

目，以最近一屆已辦或將

辦之奧運、亞運及世大運

競賽科目及項目為限」之

「為限」修正為「為原

則」；「其科目或項目之變

更以奧運、亞運及世大運

或國家重點項目有變更者

為限」之「為限」修正為

「為原則」。 

三、 考量執行現況參賽人數已

逾八千人，現行各競賽種

類人數估計約：田徑約一

千四百人、游泳約九百

人、體操約一百二十人、

桌球約一千四百十人、羽

球約二千一百七十人、網



球約一千一百六十人、射

箭約二百七十人、柔道約

四百三十人、擊劍約二百

九十人、空手道約一百九

十人、舉重約一百人、跆

拳道約四百人、拳擊約一

百十人、射擊約九十人，

另選辦種類人數約五百

人，是以現行參賽選手人

數以八千人為原則之規範

已不符現況。又為配合競

賽種類增加，增加之必辦

種類人數初估約略為：軟

式網球約二百十人、角力

約一百十人、輕艇約一百

人、划船約一百人、自由

車約二百人、木球約二百

四十人，考量賽會品質與

承辦單位之負荷能力，爰

將第三項參賽選手人數修

正為以一萬人為原則。 

四、 第四項未修正。 

 


